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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特殊教育科
承辦人：陳博文
電話：7995678分機3078
電子信箱：borwenchen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1440370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64929321_114403700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學年度臺灣手語教師

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第2次增能暨回訓研習實施計畫」1

份，請貴校惠予轉知並鼓勵所屬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
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2月24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457045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，增

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品質，以落實

臺灣手語課程與教學及聾人文化之傳承，爰辦理臺灣手語

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回訓研習實施計畫。

三、本計畫重點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已取得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語教學合格證書」之教師及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150105

*115700083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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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「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」之

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於114學年度第2學期有實際授課之

人員。

(二)研習時間（分為兩梯次辦理，每梯次講題不同，請各擇

一場次參加）：

１、第1梯次：115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、115年1月10日

（星期六），請擇一場次參加，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

下午4時10分。

２、第2梯次：115年2月6日（星期五）、115年2月7日（星

期六），請擇一場次參加，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下午

4時10分。

(三)研習人數：每梯次之每場次至多500人。若師長報名時已

達研習上限，可選擇另一場次參加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方式，二梯次分別於

115年1月7日（星期三）前及115年2月4日（星期三）

前，至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填寫報名資料（各場次

報名連結詳研習實施計畫）。

(五)研習地點：採線上視訊進行。二梯次將分別於115年1月8

日（星期四）、2月5日（星期四）前以電子郵件寄送各

梯次錄取通知及課程連結。

(六)全程參與研習者，由承辦學校於「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

進修資訊網」核給研習時數12小時。

四、請貴校轉知並鼓勵已通過臺灣手語培訓及通過訓後測驗之

教師參加並惠予公假登記（課務自理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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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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